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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

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7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55841 號  

第 一 條  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
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，其轉型正義

相關處理事宜，依本條例規劃、推動之。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相關

法律之規定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促轉會），不受中

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六條及行政院

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之限制。 

促轉會隸屬於行政院，為二級獨立機關，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

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外，依本條例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，規劃、推動

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開放政治檔案。 

二、清除威權象徵、保存不義遺址。 

三、平復司法不法、還原歷史真相，並促進社會和解。 

四、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。 

五、其他轉型正義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威權統治時期，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

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。 

二、政治檔案，指由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

保管，於威權統治時期，與二二八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

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；已裁撤機關（構）之檔案亦適用之

。 

三、政黨，指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四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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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款所稱者。 

四、附隨組織，指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四

條第二款所稱者。 

五、黨營機構，指獨立存在但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

經營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。 

六、政府機關（構），指中央、地方各級機關、行政法人及受政府機

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及各級機關設立之實（試

）驗、研究、文教、醫療等機構、財團法人或公營事業機構。 

第 四 條  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蒐集、製作或建立之政治檔

案相關資料，應予徵集、彙整、保存，並兼顧檔案當事人之隱私權與資訊

自由、及轉型正義研究與民主法治及人權教育之需要，區別類型開放應用

。 

為完整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並促進社會和解，促轉會應主

動進行真相調查，依本條所徵集之檔案資料，邀集各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

，以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，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。 

促轉會應基於相關陳述、調查結果及檔案資料，撰寫調查報告，並規

劃人事清查處置及相關救濟程序。 

真相調查之執行程序及步驟，由促轉會另以辦法定之。 

第 五 條  為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侵害人權事

件之歷史教訓，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、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，

應予移除、改名，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。 

威權統治時期，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，應予保存或重

建，並規劃為歷史遺址。 

第 六 條  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

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予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，藉以平

復司法不法、彰顯司法正義、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，並促進社會和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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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，得以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、回復並賠償被

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利損害，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

等方式為之。 

下列案件，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者，該有罪判決暨其刑

、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，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，並公告之： 

一、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

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償

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受難者。 

二、前款以外之案件，經促轉會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，認屬依本

法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者。 

依前項規定撤銷之有罪判決前科紀錄，應塗銷之。 

第三項第二款之聲請人對於促轉會駁回聲請之處分不服者，自送達駁

回處分後十日內，得以第一項之事由就該刑事有罪判決，向高等法院及其

分院設立之專庭提起上訴。 

被告死亡者，刑事訴訟法有關被告不到庭不能進行審判及第三百零三

條第五款之規定，於前項規定不適用之。 

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設立專庭審理第五項之案件，其組織及相關辦法，

由司法院定之。 

第 七 條  為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促成政黨公平競爭，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

八月十五日起取得之不當黨產，除可明確認定其原屬之所有權人或其繼承

人外，應移轉為國家所有，並由中央成立特種基金，作為推動轉型正義、

人權教育、長期照顧、社會福利政策及轉型正義相關文化事務之用。 

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、返還、追徵、權利回復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不

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為之。 

第 八 條  促轉會置委員九人，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。行政院

長為提名時，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，一人為副主任委員。主任委員、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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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及其他委員三人為專任；其餘四人為兼任。但全體委員中，同一

政黨之人數不得逾三人；同一性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。 

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不得兼任促轉會委員。 

促轉會主任委員，特任，對外代表促轉會；副主任委員，職務比照簡

任第十四職等；其餘專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。 

委員任期至促轉會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解散為止。但行政院長依第十一

條第一項規定延長促轉會任務期間時，得依第一項程序更換主任委員、副

主任委員或其他專、兼任委員。 

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除或解除其職務： 

一、死亡或因罹患疾病致不能執行職務。 

二、辭職。 

三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四、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 

五、因刑事案件受羈押或經起訴。 

委員因故出缺者，依第一項程序補齊。 

第 九 條  促轉會設四任務小組，分別研究、規劃及推動第二條第二項各款所列

事項，由副主任委員及其他專任委員三人擔任召集人；兼任委員四人，並

分別以每小組一人之方式加入，協助處理相關事務。 

前項任務小組，得個別聘請無給職顧問二人至三人；一年一聘。 

第 十 條  促轉會得指派、借調或聘僱適當人員兼充研究或辦事人員。 

前項借調人員，行政機關不得拒絕。 

促轉會所需相關經費由行政院預算支應。 

第 十 一 條  促轉會應於二年內就第二條第二項所列事項，以書面向行政院長提出

含完整調查報告、規劃方案及具體實施步驟在內之任務總結報告；有制定

或修正法律及命令之必要者，並同時提出相關草案。其於二年內未能完成

者，得報請行政院長延長之；每次以一年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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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轉會於完成前項任務後解散，由行政院長公布任務總結報告。 

在第一項期間內，促轉會每半年應以書面向行政院長提出任務進度報

告；其就第二條第二項事項所為之規劃已具體可行者，並得隨時以書面提

請行政院長召集各相關機關（構）依規劃結果辦理。 

第 十 二 條  促轉會應依據法律，獨立行使職權。 

促轉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於任職期間不得參

加政黨活動。 

第 十 三 條  促轉會之決議，應經過半數委員之出席，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

之。 

促轉會依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向行政院長提出之書面報告，

其定稿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通過。 

促轉會委員對前項報告，得加註不同意見或協同意見。 

第 十 四 條  促轉會為完成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任務，得以下列行為調查相

關事項： 

一、通知有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到場陳述事實經過或陳

述意見。 

二、要求有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提出檔案冊籍、文件及

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。但審判中案件資料之調閱，應經繫屬法院

之同意。 

三、派員前往有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之辦公處所、事務

所、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或勘驗。 

四、委託鑑定與委託研究。 

五、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辦理特定案件或事項。 

六、其他必要之調查行為。 

各機關接受前項第五款之委託後，應即辦理，並以書面答復辦理結果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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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轉會調查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時，應出示相關證明文件；其未出示者

，受調查者得拒絕之。 

其他關於本條例所定調查之相關事項，由促轉會另以調查程序辦法定

之。 

第 十 五 條  促轉會調查人員得於必要時，臨時封存有關資料或證物，或攜去、留

置其全部或一部。 

封存、攜去或留置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持有之資料或證物者，

應經主管長官允許。但主管長官，除經證明確有妨害重大國家利益，並於

七日內取得行政法院假處分裁定同意者外，不得拒絕。 

攜去之資料或證物，原持有之機關（構）應加蓋圖章，並由調查人員

發給收據。 

第 十 六 條  依本條例規定接受調查之有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事業或有關人員，

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、拒絕或妨礙調查。 

依本條例規定接受調查之有關人員，除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

規定得拒絕證言之事項外，應據其所知如實為完全陳述，並提供相關資料

，不得隱匿或虛偽陳述。 

促轉會對於依本條例規定接受調查之有關人員，認有保護及豁免其刑

責之必要者，準用證人保護法關於證人保護及豁免刑責之規定；該等人員

為公務人員者，得決議免除其相關之行政責任。 

依本條例接受調查之有關人員，提供促轉會因其職務或業務所知悉與

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之相關資料者，不受其對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

營機構所負保密義務之拘束，免除其因提供該等資料之法律責任。 

促轉會依本條例規定進行之調查，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定個人資料

之使用者，視為符合該法第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

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事由。 

違反第一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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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連續處罰。 

第 十 七 條  促轉會調查人員必要時，得知會當地政府或其他有關機關（構）予以

協助。 

第 十 八 條  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者，應通報促轉會，經促轉

會審定者，應命移歸為國家檔案。 

前項通報得以書面或言詞向促轉會表示；其以言詞為之者，促轉會應

作成紀錄。 

促轉會得主動調查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，

並經審定後命移歸為國家檔案。 

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。 

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拒絕將促轉會審定之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

檔案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政治檔案之徵集、彙整、保存、開放應用、研究及教育等事項，除本

條例有規定外，另以法律定之。 

第 十 九 條  明知為由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所保管之政治

檔案，以毀棄、損壞、隱匿之方式或致令不堪用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
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二 十 條  對於促轉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，得於收受處分書後三十日內向促轉會

申請復查；對於復查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收受決定書後二個月內提起行政訴

訟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